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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蘇東坡的妙喻

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東坡，一生仕途並不如意，

某次在京為官時，有一老友央求他幫忙謀個一官半職，

但許久都沒下文。

有一天那老友登門拜訪說：「請你想想辦法吧！

要不然請令弟（蘇轍，也在京中當官）幫忙也可以…」

蘇東坡聽了沒講什麼，請他坐下來，並且說了個

故事。他說：「從前有個人實在窮得沒辦法，最後想

靠盜墓來發橫財，但他連挖了幾個墓，都一無所獲。

突然間眼前看到伯夷、叔齊的墓，就先挖了伯夷

那個；墓剛開挖時，就聽到裡面有人嘆息道：『我伯

夷當初已在首陽山餓成一把骨頭，想是無法滿足你的

需求的。』
5

◎政風法令宣導系列－廉政歷史趣話(13)



盜墓的人聽了，只好懊喪的準備開挖叔齊的墓，

忽然間又聽到伯夷唉聲地說：『你還是去別處想辦法

吧！你看老哥我都這付模樣了，我老弟又會好到哪裡

去呢！』」求蘇東坡幫忙的老友，聽了這故事，便哈

哈大笑的離去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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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政風法令宣導系列－廉政歷史趣話(1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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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最近新聞報導，法務部為了導正檢察機關過去辦理刑事案

件，對於一些能不能列為被告，身份還有疑義的人，都先列為

證人來傳訊，等掌握到相當證據的時候，馬上將證人變更為被

告。使以證人身分被傳到案應訊的人措手不及，以致有「被設

計」的抱怨聲，而且有人直指這樣偵查作法漠視人權。法務部

聽到這些聲音以後，經過深入通盤研究，認為這種引起人民指

摘的實務上作法，有必要予以改進，因此於日前通函各檢察機

關，今後要傳訊這類證人，要列為「關係人」通知他到場說明，

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議。

關係人在刑事訴訟中有沒有特別的意義，這「關係」兩個

字又關係什麼？證人與關係人之間又有什麼區別？關係人的身

分如果與證人一樣都可以隨時被變更為被告，則也是跟證人一

樣，都是居於弱勢的地位，法律上有沒有給這些關係人一些保

護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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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在現行刑事訴訟法中，的確有值得探討的地方，首先來探

討關係人在刑事訴訟法中的定位問題，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於一

些與訴訟相關人等，除了會給這些人安上一個名稱外，還都會

賦予一定的地位，昭顯出在訴訟法上的功能，像檢察官、自訴

人及被告依刑事訴訟法第三條規定，就被稱作「當事人」也就

是刑事訴訟的主體便是。

另外，像參與訴訟的辯護人、輔佐人及代理人，以及與訴

訟有關的證人、鑑定人也都可以在法條中找到他們的定位。同

時使人一看到這些名稱就會聯想到他們在刑事訴訟法中的地位。

不過，關係人則不一樣，整部刑事訴訟法中雖然有幾處出現

「關係人」的名詞，可是都不是用來詮釋關係人的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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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就拿首先出現「關係人」這個名詞的刑事訴訟法有關審判

期日應該製作審判筆錄，所規定的第四十四條第十一款作例子

來說明，這一款的法條是規定：「審判長命令記載及依訴訟關

係人聲請許可記載之事項。」擔任製作審判筆錄的書記官除了

要遵照審判長的指示記載這一款的規定以外，還要依據這一條

的第二款的規定，把當天出席擔任審判的法官、檢察官與書記

官的官職和姓名載明以外，還要把到庭的自訴人、被告或其代

理人、辯護人、輔佐人和通譯的姓名記載在筆錄中，獨獨漏掉

關係人。可見關係人是不包括第二款所列舉到庭人之內。那十

一款所載的到庭訴訟關係人又應該作如何的解釋呢？唯一可以

作合理解釋的是作代名詞使用，就是泛指當天到庭的一切與訴

訟有關的人等，省得再把那些稱呼再重複書寫一遍。因此，凡

是與刑事訴訟有關的人，都是刑事訴訟關係人，簡稱為關係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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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

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場，檢察官是可以發出拘

票，強制他到場。至於關係人既不是被告，也不是證人，就不

能用傳票傳喚他到場，只能用通知的方式通知他前來，而通知

是沒有強制性，想來不來就由他了，除非檢察官認為涉案證據

充分，改分偵查案件辦理，就可以強制他到場。

關係人經通知到場以後，認為有製作筆錄的必要，也只能

製作調查筆錄。等到分案偵查，改列為被告以後，才能製作訊

問筆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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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

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。

◎在做法上：

1、研析資料保密價值：各級公務人員處理文書資料，首先應具
備分析文書保密價值之能力，簡言之，以軍事文書的保密價
值來講，係以洩漏後足以使國家（軍事）安全或利益造成損
害程度來衡量，但是，諸位也許感到困惑，衡量的標準何在？
事實上，國防事務經緯萬端，舉世各國均只能做原則性的規
範，而無法明訂劃分標準；不過從實際工作以體會，有一種
既簡易又實際的「衡量標準」，即是「逆序思考」--假如你
是敵特工或其吸收人員，又假如你是新聞媒體從業人員，那
些軍事資料你最感興趣？獲得具有績效？再輔以「正向思考」
--那些資料、文件如果為上述人員取得後，對我軍事安全或
利益會造成何種損害？若能採此思維模式，實不難有效分析
資料保密價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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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

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。

2、正確文件保密標示：依照現行保密法令規定，保密標示應包
含機密屬性、機密等級、保密期限、保密戳記等四種。

3、妥慎資料處理流程：保密資料從受領、處理（分辦、擬判、
繕打、用印、封發）、傳遞到保管、銷毀，均有明確規定，
事實上，循公文收發系統處理之文書，幕僚人員一般均能符
合規定；惟因應各種任務製作之會議（提、簡報）資料，幕
僚研究或自簽之文書等，由於案管單位無法稽核、若簽辦單
位處理流程，未能恪遵「機密」公文親持會辦、核判、編號
簽收分發，限制分發數量、清點銷毀等程序，極易因管理不
當，而肇生遺（散）失情事，甚至肇致洩密情事。

4、落實資料存檔管理：依「檔案法」之精神，凡公務人員（含
軍職人員）處理之公務文書均屬國家產物之範圍，均不得私
藏、毀損或擅自移轉，或納入私人所擁有；故幕僚所承（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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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

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。

辦之任一文件，均應視為公務，將公文妥切處理並予完整歸
檔，以免誤觸法網。實務上，仍有少數幕僚人員為便於公文
處理，擅自將公文附件抽存，或將相關提報（會議）資料另
行存管，甚至僅將會議通知單歸檔，而其他會議完整資料，
均付諸闕如，未來該文書若解密後，經他人依法申請調閱，
發現文件缺漏，相關人員將負法律責任，故不可不慎！

5、做好代理移交監督：各項業務承辦人對所經辦之密級（含）
以上或重要文件、圖書（圖說）、磁片、光碟、錄音帶、抽
存之附件等，均應詳細登錄於「工作處理簿」之「附加紀錄」
內，業務正副主管應不定期核閱，尤其幕僚人員離、調職時
應由主管監督移交並清點，以明責任；另應將「離職查會」
列入重要之工作管制，且對各幕僚人員經辦之密封檔案，於
離、調、退職時，應主動至檔案室辦理換封、清點及移交作
業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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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

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。

6、恪遵通資保密紀律：各幕僚對網路系統使用人員所持有之通
行碼（或密碼），應謹慎規劃管制，並實施定期與不定期變
更，以期有效防杜不法使用；存放系統內通行碼之資料檔，
應嚴予保護並加密處理；另系統對密碼之鍵入予變更，應具
自動監控及紀錄之功能，遇有違常作業，應能發出示警訊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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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安全維護

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一款所稱「國家安全保障事項之行

為」，係指具有高度機密性或必須急速因應，而直接以維護國

家之生存、發展或免於威脅為目的，致不宜適用行政程序法所

定程序規定之下列行為：

一、國家安全體制之運作行為。

二、國際多邊事務及衝突處理之行為。

三、有關大陸事務之行為。

四、有關國防政策之行為。

五、有關重大財經及影響國家安全之科技研發成果之保護行為。

六、國際恐怖主義之控制行為。

七、國家安全情報工作與特種勤務之策劃與執行行為。

八、攸關國家生存之環境保護行為。

九、維護國家資訊安全之行為。

十、國際人道援助之行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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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洗錢、反賄選、反詐騙、反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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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洗錢、反賄選、反詐騙、反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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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

例如甲想要向乙建設公司購買一間預售屋，乙建設公司即拿
出一份該公司已印好的房屋買賣契約書，要跟甲訂立買賣契約，
由於該契約書為一種定型化契約，因此，甲在訂立契約前，依
據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規定，甲可以要求將契約書
帶回家，經過仔細研究其內容是不是公平合理後，再決定要不
要跟乙建設公司訂立契約，乙建設公司不得拒絕。

又如甲向乙百貨公司購買衣服一件，拿回家後發現衣服上有
一個破洞時，即向乙百貨公司掛有「貨物出門，概不退換」的
標示，該標示也是一種定型化契約條款的表示，由於該標示的
內容不符合平等互惠原則，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一條及第十
二條的規定，對消費者並沒有拘束力，甲還是可以向百貨公司
要求退換。

定型化契約方面──

訂定契約要本於誠信，契約內容應力求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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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

分析說明：
凡是依定型化條款(一般條款)所訂立的契約，均稱為定型化

契約，例如建設公司所使用的房屋買賣契約書，該契約書內容
(條款) ，多是由建設公司單方面預先擬定的，並且印刷很多份
作為標準內容，然後拿來跟許多人訂定契約，就是所謂的定型
化契約。另外，該定型化條款不以書面為限，包裝以放映字幕、
張貼、牌示或其他方法表示在內，例如百貨公司懸掛的「貨物
出門，概不退換」的標示「貨物出門，概不退換」的標示，也
是定型化契約的內容之一。目前運輸、瓦斯、自來水、建築、
銀行、保險、旅遊等各行各業使用定型化契約之情形日益普遍。

企業經營者在定型化契約中所使用之條款，應本平等互惠
原則，以兼顧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權益；於訂約前，企業經營者
應給與消費者合理審閱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期間；定型化契約條
款如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；定型化契約條款如
果違反吃誠信原則，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，該條款無效。

定型化契約方面──

訂定契約要本於誠信，契約內容應力求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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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

消費者保護法雖已就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效率予以原則性規
定，惟其效力之認定，最後應由法院於具體個案為之。為防範
定型化契約濫用，消費者保護法並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個別
企業經營者使用之定型化契約得隨時派員查核外，中央主管機
關並可選擇特定行業，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
載之事項。
參考法條：
消費者保護法：第二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三條、第
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七條。
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：第九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一條、第十二
條、第十三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。

定型化契約方面──

訂定契約要本於誠信，契約內容應力求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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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資訊

法務部廉政署

檢舉專線：0800-286-586

檢舉信箱：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

E-mail：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

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政風室

檢舉專線：06-9213285

E-mail：phpn@mail.moj.gov.tw


